
 
 

一、金融工具公允價值之等級資訊  

(一)金融工具公允價值之等級資訊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以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工具

項目  

114年 12  月 31  日  113年 12  月 31  日  

合計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合計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資產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
融資產  

  持有供交易之金融資產      
股票投資      
債券投資      
其他  

原始認列時指定透過損益按
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股票投資  

  

負債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
融負債  

持有供交易之金融負債原始
認列時指定透過損益按公允
價值衡量之金融負債  

  

 

 

 

 

 

 

229,164 

 

 

 

 

 

 

229,164 

   

 

 

 

 

 

222,490 

 

 

 

 

 

 

222,490 

  

合計  229,164 229,164 0 0 222,490 222,490  0  0 

說明：1、本表旨在瞭解信用合作社衡量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公允價值之方法。  

2、 第一等級係指金融商品於活絡市場中，相同金融商品之公開報價，活絡市場係指符合下

列所有條件之市場：(1)在市場交易之商品具有同質性；(2)隨時可於市場中尋得具意願之買賣

雙方；(3)價格資訊可為大眾為取得。  

3、 第二等級係指除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以外之可觀察價格，包括直接（如價格）或間接（如

自價格推導而來）自活絡市場取得之可觀察投入參數，例如：  

4、 第三等級係指衡量公允價值之投入參數並非根據市場可取得之資料（不可觀察之投入參

數，例如：使用歷史波動率之選擇權訂價模型，因歷史波動率並不能代表整體市場參與者對

於未來波動率之期望值）。  

5、 本格式之分類應與其資產負債表相對應帳面價值之分類一致。  

6、 採用評價模型衡量金融商品公允價值時，其投入參數若包含可觀察市場資料及不可觀察

之參數，信用合作社應判斷投入參數是否重大影響公允價值之衡量結果，如不可觀察之投入

參數對公允價值之衡量結果有重大影響時，則應將該類金融商品公允價值分類至最低等級。  

7、 相同之金融商品，若前後期所採用之評價模型或所歸屬之等級有重大變動時（例如，第

一等級及第二等級間之重大變動、不可觀察投入參數變動對公允價值之衡量結果產生重大改

變，重大性應考量該類金融商品之投資金額、當期評價結果對損益、相關資產、負債或股東

權益之影響），應說明其變動情形及發生之原因。  

(二)公允價值衡量歸類至第三等級之金融資產變動明細表：無。 

(三)公允價值衡量歸類至第三等級之金融負債變動明細表：無。 

(四)民國 114年度及 113年度無第一級與第二級公允價值衡量間移轉之情形。        



 
 

二、資產品質                                                                                                                                                       

(一)逾期放款                                                                                          

 

說明：1、逾期放款係依「信用合作社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列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
規定之列報逾期放款金額。 

2、逾期放款比率=逾期放款/放款總額。 

3、放款備抵呆帳覆蓋率=放款所提列之備抵呆帳金額/逾放金額。 

4、住宅抵押貸款係借款人以購建住宅或房屋裝修為目的，提供本人或配偶或未成年子女
所購(所有)之住宅為十足擔保並設定抵押權予金融機構以取得資金者。 

5、小額純信用貸款係指須適用94年12月19日金管銀（四）字第09440010950號函規範且
非屬信用卡、現金卡之小額純信用貸款。 

6、消費金融「其他」係指非屬「住宅抵押貸款」、「小額純信用貸款」之其他有擔保或
無擔保之消費金融貸款，不含信用卡。 



 
 

(二)免列報逾期放款或逾期應收帳款                                                                                                                                                    

 
說明：1、依 95 年 4 月 25 日金管銀（一）字第 09510001270 號函，有關經「中華民國銀行公會

消費金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通過案件之授信列報方式及資訊揭露規定，所應
補充揭露之事項。 

2、依 97 年 9 月 15 日金管銀（一）字第 09700318940 號函，有關信用合作社辦理「消費
者債務清理條例」前置協商、更生及清算案件之授信列報及資訊揭露規定，所應補充
揭露之事項。 

 

 

 

 

 

 

 

 

 

 

 

 

 

 

 



 
 

三、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說明：1、授信總餘額係指各項放款(包括貼現、透支、短放、短擔、中放、中擔

、長放、長擔、催收款項)、買入匯款、應收承兌票款及保證款項餘額

合計數。 

2、利害關係人授信係指信用合作社對銀行法定義之利害關係人所為之授

信。 

3、股票質押授信係指信用合作社承作以股票為擔保品之授信。 

4、授信行業集中情形請依中央銀行「放款對象及用途別分析表」行業別

揭露公營及民營合計之農林漁牧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水

電燃氣業、營造業、批發零售業、運輸倉儲業、住宿餐飲業、資訊及

通訊傳播業、金融保險業、不動產業、服務業及其他行業之授信金額

，及其占授信總餘額比率。 

 

 

 

 

 

 

 

 

 

 

 

 

 



 
 

四、利率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 

  

     說明：1、本表僅含總分社新臺幣部分（不含外幣）之金額，且不包括或有資產及或有負債項目。 

     2、利率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益或成本受利率變動影響之生利資產及付息負債。 

     3、利率敏感性缺口＝利率敏感性資產－利率敏感性負債。 

     4、利率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率＝利率敏感性資產÷利率敏感性負債。 



 
 

五、獲利能力 

 

 

說明：1、資產報酬率＝稅前（後）損益÷平均資產 
2、淨值報酬率＝稅前（後）損益÷平均淨值 
3、純益率＝稅後損益÷淨收益 
4、稅前（後）損益係指當年度損益金額 

 

 

 

 

 

 

 

 

 

 

 

 

 

 

 

 

 

 

 



 
 

六、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說明：本表僅含總分社新臺幣部分（不含外幣）之金額。 

 

 

 
 
 
 



 
 

七、資本適足性 

 
說明：1、本表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額應依「信用合作社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

法」及「信用合作社採行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簡易標準法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
計算方法說明及表格」之規定填列。 

2、本表應列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自有資本＝股金+其他第一類資本＋第二類資本。 
（2）風險性資產總額＝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作業風險＋市場風險）之資本計提×

12.5。 
（3）資本適足率＝自有資本／風險性資產總額。 
（4）第一類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率＝(股金+其他第一類資本)／風險性資產總額。 
（5）第二類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率＝第二類資本／風險性資產總額。 
（6）槓桿比率=(股金+其他第一類資本)/調整後平均資產（平均資產扣除第一類資本「商

譽」 
項目）。 

（7）權益占總資產比率＝權益／總資產。 
（8）股金占總資產比率＝股金／總資產。 
3、係採用國際會計準則(IFRSs)之財務資料編列。 

 

八、出售不良債權交易資訊:無 

 
  
 
 
 
 
 
 



 
 

九、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 

 

說明：1、本表請依信用合作社法第 37 條準用銀行法第 74 條規定轉投資情形填製，並按金融相關事業及非金融相關事業分別列示。

另信用合作社依信用合作社法第 37條準用銀行法第 74條之 1規定持有相同被投資公司股票時，應以合計數揭露，並補充

說明於備註欄。 

      2、凡本信用合作社所持有之被投資公司現股或擬制持股，均應予計入。 
       3、擬制持股係指所購入具股權性質有價證券(如可轉換公司債等尚未轉換成股權持有者)，依約定交易條件及信用合作社承作

意圖係連結轉投資事業之股權並作為信用合作社法第 37條準用銀行法第 74條規定轉投資目的者，在假設轉換下，因轉換

所取得之股份。 

 

 



 
 

十、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率 

 

 

說明：1、活期性存款比率＝活期性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定期性存款比率＝定期性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2、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公庫存款 

 

 

 
十一、社員存款、準社員存款及非社員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率 

 

 

說明：社員存款比率＝社員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準社員存款比率＝準社員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非社員存款比率＝非社員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十二、社員放款、準社員放款及非社員放款之餘額及占放款總餘額之比率 

 

 

說明：社員放款比率＝社員放款÷放款總餘額； 

準社員放款比率＝準社員放款÷放款總餘額； 

非社員放款比率＝非社員放款÷放款總餘額。 

 

十三、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資訊  

 

說明：1、平均值係按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之日平均值計算。 

2、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應按會計科目或性質別分項予以揭露。 



 
 

十四、放款暨應收款備抵呆帳評估表                                                             

 

     

 

 

註：放款及應收款總額係指原始產生且未扣除備抵呆帳及未扣除（加計）折（溢）價調整之金額。 



 
 

十五、放款暨應收款備抵呆帳變動表 

 

 

 

十六、重大交易事項相關資訊 

1.累積買進或賣出同一轉投資事業股票之金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或上一會計

年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以上：無。 

2.取得不動產之金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或上一會計年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

以上：無。 

3.處分不動產之金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或上一會計年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

以上：無。 

4.應收關係人款項達新臺幣三千萬元或上一會計年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以

上：無。 

5.出售不良債權交易資訊：無。 

6.其他足以影響財務報告使用者決策之重大交易事項：無。 

 


